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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位于张北县油篓沟乡安定

堡村，主要从事于商品混凝土加工、销售、沥青混凝土加工及销售等。

公司于 2010年建设生产线 1条，年产商品混凝土 6万立方，取得张北县环

境保护局关于《新建年产 20万立方米混凝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号：

(张环表[2010]43号)；之后根据生产需求陆续建设 2条混凝土生产线，未办理环

评手续，属于未批先建，原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张北县分局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对建设单位进行了处罚，建设单位收到处罚决定后积极整改，并于 2018年 12

月 20日缴清了罚款，于 2019年取得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年产 20万立方

米混凝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号：(张行审立字[2019]26号)；2019年

11月委托张家口市浩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

告，并于 2020年 1月 22日取得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验收意见，文号：(张

行审立字[2020]102号)；

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技术提升改造项目于 2024年 8月编制完成

了环评报告表，并于 2024年 9月 30日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出具了批复（张行审

立字[2024]631号）。

项目于 2024年 10月投入试运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82号令）等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设

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要求，建设单

位需查清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工程设计文件所提出的环境保

护措施和要求的落实情况，调查分析工程在建设和试运行期间对环境造成的实际

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是否已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预防、减缓和补救措施，

全面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依据。

2024年 10月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

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冀环办字函〔2017〕727号）有关

要求，开展相关验收调查工作，同时我公司委托张家口博浩威特环境检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2日-2024年 10月 24日进行了竣工验收检测并出具

检测报告（BTYS202400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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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验收编制依据

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6年 1月 1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 12月 29日起施

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9）《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

告 2018年第 9号）。

1.2 验收技术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T 2.3-2020）；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09）；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11）；

（7）《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8）《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9）《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

（10）《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1）《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12）《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3）《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1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环境保护部）；

（1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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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

验收工作指引（试行）》（冀环办字函〔2017〕727号）（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1.3 工程技术文件及批复文件

（1）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技术提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张家口瑞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 8月）；

（2）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技术提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审批意见，张经审立字[2024]631号，2024年 9月 30日；

（3）环保设计资料、工程竣工资料等其它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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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概况

2.1 项目基本情况

2.1.1 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介绍见下表 2-1。

表 2-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技术提升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 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张辉 联系人 张辉

通信地址 张家口市张北县油篓沟乡安定堡村

联系电话 18831338851 邮政编码 075600

项目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 C3099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建设地点 张家口市张北县油篓沟乡安定堡村

占地面积 14007m2 经纬度
114度 46分 0.211秒
41度 05分 43.916秒

开工时间 2024年 9月 试运行时间 2024年 10月

2.1.2 地理位置及周边情况

本项目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油篓沟乡安定堡村。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41度

05分 43.916秒，114度 46分 0.211秒。项目最近敏感点为西北侧 460m蒙古营村。

项目所在地理位置示意图见附图 1，项目周围环境概况示意图见附图 2。

2.1.3 平面布置

企业全厂布局在功能分区明确；大门位于东侧，生产车间位于厂区东侧，原生产线

位于厂区北侧，本次扩建生产线位于厂区的西侧，项目的平面布置既考虑了生产的紧凑

性，也兼顾了原料及产品运输，平面布置合理，项目平面布置详况见附图 3。

2.2 建设内容

2.2.1 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

项目生产规模为新增产能混凝土 10万立方米，增加后总厂产能达到 30万立方米。

2.2.2 主体设施建设内容

本次扩建项目不新增用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油篓沟乡安定堡村，具体建

设情况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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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项目组成一览表

序号 项目 组成

1 主体工程 新增一条 180混凝土生产线

2 公用

工程

供水工程 依托本公司现有供水系统

排水工程 依托现有

供电工程 依托现有供电系统

3 环保

工程

废气

①筒仓顶呼吸粉尘：产生的粉尘分别经各仓顶脉冲式布袋除

尘器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排放(P1)。
②搅拌工序产生的粉尘：集气罩+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

排放(P2)。
③原料堆存产生的粉尘：采用封闭的一体车间，产生的粉尘

不会向外扩散，车间内通过喷淋抑尘、增加雾炮装置，减少粉尘

产生。

废水
生活污水排入旱厕，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清洗废水排入

厂区沉淀池，经沉淀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噪声 厂房隔声、采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震

固废
职工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沉淀池

沉淀砂石回用于生产；除尘除尘灰收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2.2.3 主要原辅材料

项目年用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表见表 2-3。

表 2-3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表

序号 名称 年用量（t/a） 备注

1 水泥 30000

/

2 石子 50000

3 沙子 20000

4 粉煤灰 300

5 水 6034.75

6 电 40000

2.2.4 生产设备

项目主要设备一览表见表 2-4。

表 2-4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1 搅拌机 KTSA6750/4500 1 台

2 搅拌电机 75KW 2 台

3 电动滚筒 / 1 台

4 减速机 /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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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泥仓 400t 2 台

6 粉煤灰仓 400t 2 台

7 螺旋输送机 / 4 台

8 脉冲除尘器 筒仓顶 4 台

9 布袋除尘器 搅拌楼 1 台

2.3 工艺流程

①配料：对原材料进行正确称量。

②投料：原料计量斗根据指令控制比例后卸在传输皮带上然后运入搅拌机。水泥、

粉煤灰通过输送机输送至计量设备，经计量后进入搅拌机，水由清水称量系统抽入供给。

③搅拌和卸料：产品混凝土生产由搅拌机来完成，砂、石通过铲车送入搅拌机；所

有原辅料称量后一起送至搅拌机内进行搅拌。经过充分的搅拌，使水泥和砂子、石子的

亲和力达到最大。搅拌到程序设定时间，主机自动开门卸料。

④卸料：在搅拌完成后，将产品装入混凝土输送车。

搅拌机、运输用的搅拌车和泵车需要每天冲洗一次，冲洗的泥沙和残余混凝土经过

项目自建的沉淀池回收利用，冲洗后残留的水泥浆在搅拌池中搅拌均匀后重新送入搅拌

站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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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运输车

图例

G：废气 N：噪声

S：固废 W：废水

砂、石

料斗

粉煤灰

粉煤灰仓

混 凝 土 搅 拌 机

出厂配送

G1、N1

G2、N2

G3、N4

W2、 S2、

N6

G4、N5、

W1
水

水泥

水泥仓

计量

布袋除尘器

滤芯除
尘器

排放

N3、S1

图 2-1 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2.4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本项目劳动定员 22人，工作制度为 1班/天，每班 12小时，年生产 210天。

2.5 公用工程

2.5.1给排水

（1）给水

本项目无新增员工，无新增生活用水；根据甲方提供资料，预拌混凝土用水定额为

0.06m3/m3，生产用水 6000m3/a；

搅拌机每天收工时清洗一次，用水量约为 0.25m3/d，清洗用水总量约为 34.75m3/a；

（2）排水

生产过程中混凝土拌和用水全部消耗进入产品，不外排；搅拌机清洗用水排入防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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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池，排污系数按 0.9计算为 31.275m3/a，经初步沉淀后回用于生产。

图 2-5 水量平衡图（m3/a）
2.5.2 供电

由市政供电管网提供。

2.5.3 供热

冬天不生产无需供暖，无生产用热。

2.6 环评审批情况

《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技术提升改造项目》于 2024年 8月编制完成了

环评报告表，并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出具了批复（张行审立字

[2024]631号）。

2.7 项目投资

本项目投资总概算为 400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总概算 50万元，占投资总概算

的 12.5%；实际总投资 400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50万元，占实际总投资 12.5%。

实际环境保护投资见下表 2-5所示。

表 2-5 实际环保投资情况说明

类别 污染源 环保措施
环保投资

（万元）
备注

废气

筒仓呼吸颗粒物
脉冲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高排气

筒排放
20 已建设

搅拌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不低于 15m高排气筒排

放
10 已建设

噪声 设备运行噪声 防振基础、隔声屏障等减振降噪措施 20 已建设

废水 生产废水 沉淀池 / 已建设

固体

废物

沉淀池砂石 回用于生产 / 已建设

除尘灰 回用于生产 / 已建设

合计 50

新鲜水

6034.75

混凝土搅拌

清洗用水 34.75 沉淀池 31.725

6000

3.025

进入产品 8250

回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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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经现场调查和建设单位核实，项目建设内容均与环评及批复一致。

2.9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阶段要求建设内容“三同时”情况落实见表 2-6。

表 2-6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

目
污染源 环保设施名称

排放物

种类

排放限

值
排放标准 落实情况

废

水

清洗用水 沉淀池 -
不外排，

回用于

搅拌

不外排 已落实

搅拌用水 -- -
不外排，

随产品

带走

不外排 已落实

颗

粒

物

筒仓呼吸颗粒

物

分别经各仓顶

脉冲除尘器

+15m高排气筒

排放(P1-P4) 有组织

颗粒物

颗粒物

排放浓

度
≤10mg/m

3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

物超低排放标准》

（DB13/2167-2020）
表 1中颗粒物标准要

求

分别经各仓顶脉

冲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排放

(P1)

搅拌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不
低于 15m高排

气筒排放(P5)

经布袋除尘器+
不低于 15m高排

气筒排放(P2)

无组织颗粒物
控制扬尘的封

闭式料棚

无组织

颗粒物

颗粒物

排放浓

度
≤0.5mg/

m3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

物超低排放标准》

（DB13/2167-2020）
表 2无组织标准要求

以及满足《煤场、料

场、渣场扬尘污染控

制技术规范》

（DB13/2352-2016）
要求

已落实

噪

声
生产设备

设备均选用低

噪声设备，进行

建筑隔声；定期

检修，加强润滑

对各厂

界噪声

贡献值

昼间：
60dB(A)
夜间：
50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
类标准

已落实

固

废

沉淀池砂石 回用于生产 / 不外排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

标准》

（GB18599-2020）

已落实除尘器收集颗

粒物
回用于生产 / 不外排

2.10 验收范围及内容

验收内容：本次扩建项目不新增用地，新增一条 180混凝土生产线，扩建项目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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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混凝土 10万立方米，增加后总厂产能达到 30万立方米。

①废气──废气是否达标排放为具体检查内容。

②废水──废水是否达标排放为具体检查内容。

③噪声──厂界噪声，为具体检测内容。

④固体废物──员工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为主要检查内容。

工程环评及环评批复落实情况、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环保机构及规章制度建

设情况等，为本工程验收报告的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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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3.1 施工期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项目租赁现有厂房，施工期主要污染源包括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等，项目施工期

间合理安排时间，轻搬轻放，减少设备之间的碰撞噪声，以减轻项目建设期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目前项目已建成运行，施工期环境污染已经不存在。

3.2 运行期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3.2.1 废气

筒仓呼吸颗粒物分别经集尘罩+各仓顶脉冲除尘器+15m高排气筒排放（p1）；搅拌

颗粒物经集尘罩+布袋除尘器+15m高排气筒排放（p2）；无组织颗粒物通过控制扬尘的

封闭式料棚。

图一 罐顶工序废气排放口（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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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搅拌工序废气排放口（P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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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废水

项目生产过程中混凝土拌和用水全部消耗进入产品，不外排；搅拌机清洗用

水排入防渗沉淀池，经初步沉淀后回用于生产。

3.2.3 噪声

主要为设备运行噪声，设置减震基础、厂房隔声，保持良好的运转状态，项

目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3.2.4 固体废物

运营期固废的组成主要为一般工业固废。

①布袋除尘器除尘灰，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②沉淀池砂石回用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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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评主要结论及环评批复要求

4.1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

4.1.1 主要结论

（1）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①水环境

生产过程中混凝土拌和用水全部消耗进入产品，不外排；搅拌机清洗用水排

入防渗沉淀池，经初步沉淀后回用于生产。

②大气环境

上料、筒仓呼吸颗粒物分别经集尘罩+各仓顶脉冲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排

放；搅拌颗粒物经集尘罩+布袋除尘器+15m高排气筒排放，排放浓度须满足《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 15m排气

筒二级标准排放限值；无组织颗粒物通过控制扬尘的封闭式料棚，排放浓度须满

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

放限值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③声环境

项目在运营期产生的噪声主要是设备运行噪声，各噪声源采用低噪声设备，

安装减震基础，经减震基础、厂房隔声，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的要求。因此，本项目不会对周围声环境

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

④固体废物

布袋除尘器除尘灰，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沉淀池砂石，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2）总量控制结论

总量控制指标申请建议值：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分别为 COD ：0t/a、氨氮：

0t/a、SO2：0t/a，NOx：0t/a。

（3）项目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选址合理；采取有效的污

染防治措施后，污染物实现达标排放；具有较好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在严

格落实本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基础上，本项目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

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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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建议

1、各项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到位。

2、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建立和健全各项环保规章制度，确保各类污染防治

设施长期稳定运行、达标排放。

4.2 审批部门审批意见

具体审批意见见附件。

4.3 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表 4-1 环评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序号 审批意见内容 落实情况

1 建设单位：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不变

2 建设地点：张家口市张北县油篓沟乡安定堡村。 建设地点不变

3 项目不新增占地面积，对现有厂区内设备升级改造 占地及建筑面积不变

4
项目建成后年产 10万立方米混凝土，全厂总产能为年产 30万

立方米混凝土。
产能不变

5
施

工

期

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合理布置施

工现场、安排施工时间。

运输车辆采取限速、禁鸣等措施，同时严格落实环评报告

中提出的其它各项噪声振动防治措施，确保施工期噪声满足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关限

值要求，施工期扬尘须满足《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

(DB13/2934-2019)表 1中标准要求，确保施工期各项污染物

稳定达标排放。

已落实

6

运

营

期

项目清洗废水须经沉淀后回用于生产；生活污水须统一排入

防渗早厕，定期由环卫部门清理处置，待市政污水管网接通

后须无条件接入市政污水管网。

已落实

7

项目生产无需用热，不得新建燃煤设施。筒仓产生的颗粒物

须经各自有效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各自 1根 15米高排气简

(P1-P4)排放，排放浓度须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

放标准》(DB13/2167-2020)表 1中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

品生产水泥仓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排放标准要求；上料、搅

拌产生的颗粒物须经有效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 1根 15米高

排气筒(P5)排放，排放浓度须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

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表 1中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

泥制品生产水泥仓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排放标准要求；厂界

颗粒物浓度须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DB13/2167-2020)表 2中无组织浓度限值要求。物料存储、

运输和生产作业须在密闭厂房内，原料、产品堆存须按照《煤

场、料场、渣场扬尘污染控制技术规范》(DB13/2352

筒仓产生的颗粒物分别

经各仓顶脉冲除尘器

+15m高排气筒排放

(P1)，搅拌产生的颗粒物

须经布袋除尘器+不低

于 15m高排气筒排放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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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要求采取有效的防尘抑尘措施。

8

优化生产场区布局，合理布置噪声源。选用低噪生产设备，

振动大的设备须加装减振机座及隔音设施，加强设备日常检

修，确保厂界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要求。

已落实

9
项目生活垃圾须分类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清理处置；除尘

灰、沉淀池砂石须统

一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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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收评价标准

5.1 污染物排放标准

5.1.1 废气

施工期扬尘排放浓度执行《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表

1中扬尘排放浓度限值。

筒仓呼吸粉尘、搅拌楼搅拌粉尘有组织排放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

排放标准》（DB13/ 2167-2020）表 1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厂界拌合粉尘、物料、装卸堆存无组织粉尘排放执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

超低排放标准》（DB13/ 2167-2020）表 2颗粒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物料粉尘控制执行《河北省煤场、料渣场扬尘污染控制技术规范》，标准浓

度限值见下表。

5.1.2废水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混凝土拌和用水全部消耗进入产品，不外排；搅拌机清洗

用水排入防渗沉淀池，经初步沉淀后回用于生产。

5.1.3 噪声

建筑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中相关标准要求；

运营期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5.1.4固体废物

运营期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20）。

5.2 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种类，结合当地的环境质

量现状及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特征，确定总量控制指标为：COD ：0t/a、氨氮：

0t/a、SO2：0t/a，NOx：0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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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保障措施和检测分析方法

张家口博浩威特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4日进行了竣工验收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6.1 检测分析方法

6.1.1 有组织废气检测项目、分析方法及仪器设备表

序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依据 方法检出限（mg/m3） 仪器名称及编号

1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

定 重量法》HJ
836-2017

1.0

MK-1001大流量低浓度烟尘烟气

测试仪 BTYQ-322
HF-5 恒温恒湿室 BTYQ-125

202-1A电热恒温烘箱 BTYQ-011
AUY220D分析天平 BTYQ-008

6.1.1无组织废气检测项目、分析方法及仪器设备表

序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依据 方法检出限（mg/m3） 仪器名称及编号

1
总悬浮颗

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

颗粒物的测定 重

量法》 HJ 1263-2022
7ug/m3

海纳 2050型空气/智能 TSP综合采

样器 BTYQ-058、059、060、061
HF-5 恒温恒湿室 BTYQ-125

AUY220分析天平

BTYQ-008

6.1.2 噪声检测项目、分析方法及仪器设备表

序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依据 仪器型号

1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标准》

（GB 12348-2008）

声级计 AWA5680 BTYQ-051

声校准器WA6022A BTYQ-316

五要素手持气象站 JD-SQ5 BTYQ-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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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YS240055ZS002

备注：Δ：噪声检测点位；◎：有组织废气检测点；Ο：无组织废气检测点位。

风向
北

Ο1
BTYS240055ZS001

ΔBTYS240055ZS003

车间

ΔBT YS240055ZS004 Ο2 Ο3

Ο4

门

库房

Δ

Δ料区

办公

办公

6.1.4 检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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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检测结果及分析

7.1 检测结果

7.1.1 废气检测结果表

（1）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表 7-1 罐顶工序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检测点位

及时间
检测项目

单

位

检测结果 执行标准

及限值

GB16297-
1996

达标情

况1 2 3
平均

值

罐顶工序

排气筒检

测口

2024.
10.21

标干排气量
Nm3

/h
1401 1357 1397 1385 / /

烟温 ℃ 10.9 10.5 10.1 10.5 / /

流速 m/s 15.3 14.8 15.2 15.1 / /

颗粒物实测

浓度

mg/
m3 2.4 2.2 1.9 2.2 10 达标

颗粒物排放

速率
kg/h

0.0033
6

0.0029
9

0.0026
5

0.0030
0

/ 达标

罐顶工序

排气筒检

测口

2024.
10.22

标干排气量
Nm3

/h
1450 1472 1493 1472 / /

烟温 ℃ 9.3 9.8 9.2 9.4 / /

流速 m/s 15.7 16.0 16.2 16.0 / /

颗粒物实测

浓度

mg/
m3 2.3 2.1 2.1 2.2 10 达标

颗粒物排放

速率
kg/h

0.0033
4

0.0030
9

0.0031
4

0.0031
9

/ 达标

注：执行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表 1中水泥制造

浓度限值。

表 7-2 搅拌楼工序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检测点

位及时

间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执行标准

及限值

GB16297
-1996

达标

情况1 2 3 平均值

搅拌楼

工序排

气筒检

测口

2024.
10.21

标干排气量
Nm3/
h

1256 1266 1258 1260 / /

烟温 ℃ 9.7 9.6 9.2 9.5 / /

流速 m/s 13.6 13.7 13.6 13.6 /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

3 1.8 2.4 2.2 2.1 1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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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0022

6
0.0030
4

0.00
277

0.00269 / 达标

搅拌楼

工序排

气筒检

测口

2024.
10.22

标干排气量
Nm3/
h

1402 1400 1389 1397 / /

烟温 ℃ 9.3 9.6 10.1 9.7 / /

流速 m/s 15.2 15.2 15.1 15.2 /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

3 2.1 2.4 2.4 2.3 1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0029

4
0.0033
6

0.00
333

0.00321 / 达标

注：执行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表 1中水泥制造

浓度限值。

（2）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表 7-3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采样

日期

检

测

项

目

单

位

检测点

位

检测结果(mg/m3) 执行

标准

限值1 2 3 4
平均

值

最大差

值

2024
.10.
21

总

悬

浮

颗

粒

物

mg/
m3

上风向 1 0.179 0.187 0.199 0.211 0.194

0.217 0.5
下风向 2 0.238 0.273 0.316 0.348 0.294

下风向 3 0.269 0.299 0.377 0.379 0.331

下风向 4 0.297 0.328 0.359 0.396 0.345

2024
.10.
22

总

悬

浮

颗

粒

物

mg/
m3

上风向 1 0.178 0.181 0.184 0.184 0.182

0.140 0.5
下风向 2 0.263 0.302 0.318 0.312 0.299

下风向 3 0.295 0.266 0.276 0.324 0.290

下风向 4 0.281 0.294 0.288 0.281 0.286

注：执行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表 2中颗粒物浓

度限值。

7.1.2 噪声检测结果

表 7-4 噪声检测结果

时 间

点 位

检测结果（Leq值 dB〔A〕） 执行标准及

限值

GB12348-2
008

达

标

情

况

BTYS2400
85ZS001
南厂界

BTYS2400
85ZS002
西厂界

BTYS2400
85ZS003北

厂界

BTYS2400
85ZS004东

厂界

2024.
10.21

昼 55.1 58.3 56.5 57.7 60dB〔A〕
达

标

夜 42.9 45.3 44.6 43.8 50dB〔A〕
达

标



22

备注：1、检测期间气象条件：天气晴，风速昼间 2.47m/s，夜间 2.56m/s；
主要声源：企业生产噪声。

2024.
10.22

昼 55.4 58.2 56.8 56.3 60dB〔A〕
达

标

夜 42.9 45.3 44.8 44.3 50dB〔A〕
达

标

备注：1、检测期间气象条件：天气晴，风速昼间 2.75m/s，夜间 2.51m/s；
主要声源：企业生产噪声。

7.2 检测结果分析

7.2.1 废气检测结果

（1）有组织废气

经检测，本项目罐顶工序排气筒检测口低浓度颗粒物浓度最大值为

2.4mg/m3，搅拌楼工序排气筒检测口低浓度颗粒物浓度最大值为 2.4mg/m3，均符

合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表 1中水泥制

造浓度限值。

（2）无组织废气

经检测，本项目厂界总悬浮颗粒物最大浓度差值为 0.217mg/m3，总悬浮颗

粒物排放浓度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DB13/2167-2020）表

2中颗粒物浓度限值。

7.2.2 噪声检测结果

经检测，厂界东、南、西、北边界昼间噪声值范围为 55.1~58.3dB（A），

夜间噪声值范围为 42.9~45.3dB（A）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 12348-2008）2类区噪声标准要求。

7.3 总量控制要求

本项目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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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管理检查

8.1 环保管理机构

公司环境管理由经理负责监督，负责工程环境管理工作，定期进行巡检环境

影响情况，及时处理环境问题，并进行有关环境保护法规宣传工作。

8.2 施工期环境管理

本工程施工期不进行土建施工，仅进行设备安装，在设备安装过程中负责落

实工程环评阶段及批复文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使工程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降至最低。

8.3 运行期环境管理

由经理兼职管理环境工作，负责监督国家法规、条例的贯彻执行情况，制订

和贯彻环保管理制度，监控厂区内的主要污染，对各操作岗位进行环境保护监督

和考核。

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对生产过程产生的废

气、噪声进行检测。

8.4 社会环境影响情况调查

经咨询当地环保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及试运行期间未发生扰民和公众投诉意

见。

8.5 环境管理情况分析

我公司设置了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并且正常履行了施工期和运行期的环境

职责，运行初期的检测工作也已经完成，后续检测计划按周期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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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

9.1 验收主要结论

9.1.1验收内容概述

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油篓沟乡安定

堡村，本次扩建项目不新增用地，项目生产规模为新增产能混凝土 10万立方米，

增加后总厂产能达到 30万立方米。

项目实际总投资 400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50万元，占实际总投资 12.5%。

9.1.2验收检测结论

检测期间，该项目生产正常，设施运行稳定，满足验收检测技术规范要求。

（1）废气

筒仓呼吸颗粒物分别经集尘罩+各仓顶脉冲除尘器+15m高排气筒排放；搅

拌颗粒物经集尘罩+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排放；无组织颗粒物通过控制扬

尘的封闭式料棚。

（2）废水

项目生产过程中混凝土拌和用水全部消耗进入产品，不外排；搅拌机清洗用

水排入防渗沉淀池，经初步沉淀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

（3）噪声

主要为设备运行噪声，设置减震基础、厂房隔声，保持良好的运转状态。

（4）固体废弃物

运营期固废的组成主要为一般工业固废。

①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清理处置；

②布袋除尘器除尘灰，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沉淀池砂石回用于生产。

（4）总量控制要求

本项目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5）结论

综上分析，本项目的建设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按环评及批复要求

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该项目环保治理设施满足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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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要求，项目环保设施建设运行

情况正常，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符合验收条件，建议通过环境保护验收。

9.2建议

（1）加强各项环保设施运行管理维护，确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

（2）定期对环保设备进行检修，确保废气达标排放。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技术提升改造项目 项目代码 —— 建设地点 张家口市张北县油篓沟乡安定堡村

行业分类(分类管理名录) C3021 水泥制品制造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 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新增产能混凝土 10 万立方米 实际生产能力 新增产能混凝土 10万立方米 环评单位 张家口瑞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 审批文号 张行审立字[2024]631 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4年 9月 竣工日期 2024年 10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

验收单位 张家口浩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张家口博浩威特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100%

投资总概算（万元） 4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50 所占比例（%） 12.5

实际总投资（万元） 400 实际环保投资 (万元) 50 所占比例(%） 12.5

废水治理（万元） 0 废气治理（万元） 30 噪声治理(万元) 20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0 绿化及生态（万元 ） 0 其他（万元）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间 556小时

运营单位 张北县昌宏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13072255908310XL 验收时间 2024.11

.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

量(1)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

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

放浓度(3)

本 期 工

程 产 生

量(4)

本期工程自身削

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

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

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

放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 减量

(12)

排气量 0 / / 0

颗粒物 0 0

排水量 0 0

COD 0 0t/a

氨氮 0 0t/a

SO2

NOx

与项目有

关的其他

特征污染

物

非甲烷总烃 0

硫化氢 0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4）-（5）-（8）-（1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

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升/立方米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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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理位置

附图一 地理位置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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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周边关系图

孟家营村 620m

蒙古营村 46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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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

一号180生产线

（旧线）

二号120生产线

（旧线）

三号180生产线

（新扩建线）

地

磅

沙料堆放区域

其他生产车间

设备间

石料堆放区域

附图三 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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